
关于《昭苏县应急成品粮油储备实施细则》的政策解读

《昭苏县应急成品粮油储备实施细则》,自发布之日起施行。现就相关内容解读如下：
一、出台背景
为了规范县级应急成品粮油储备管理，根据《粮食流通条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方储备粮管理办法》和《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应急成品粮油储备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结合本县实际，制定本办法。 
2、 主要内容
本规定主要包括总则、计划和落实、质量管理、仓储管理、轮换管理、应急动用、财务管理、监督检查、附则等九个方面。
（1） 总则：明确应急成品粮油名词解释、对应急成品粮油归属权的确定、管理方式及储备粮油的用途等。
（2） 计划和落实：承储计划经县人民政府批准，发改委会同财政局、农发行须签订委托代储协议并报发改委备案。
（三）质量管理：明确应急成品粮油质量管理标准。承储企业要建立健全应急成品粮油质量检验制度和质量档案管理制度，配备必要的检化验仪器和设备,严格执行质量和卫生检验;对不符合国家标准质量等级和卫生标准要求的，不得作为应急成品粮油。
（四）仓储管理：明确了应急储备成品粮油的运作方式：政府下达任务、部门监管、企业落实。应急成品粮油，由承储企业在符合国家相关规定的仓储设施内储存，不得擅自改变储存地点。 
（五）轮换管理：应急储备成品粮油轮换应遵循的原则。实行常储常新的动态管理，面粉、大米一个季度轮换一次，一个自然季度为一个储存期。
（六）应急动用：动用应急成品粮油须由发改委会同财政局、农业发展银行根据实际供应需求提出动用方案，报县人民政府批准。动用方案应当包括动用的品种、数量、质量、价格、使用安排运输保障以及费用结算等内容。
（七）第七章 财务管理：动用应急成品粮油发生的价差和费用支出，由发改委、财政局共同审核上报县人民政府审批后予以补贴；小麦粉、大米、食用植物油储备库存成本由发改委、财政局联合确定；应急成品粮油贷款按照农发行相关规定执行，由承储企业根据相关部门确定的成本和实际需要，在符合贷款条件的前提下，经农发行核准同意后办理贷款业务。
（八）第八章 监督检查：粮食行政管理部门负责应急储备成品粮油的行政管理，加强业务指导，依据相关法规行使职权，实施定期和不定期监督检查，如实记录监督检查情况，发现问题，责令整改。 对有关部门的监督检查人员依法履行职责，承储单位应当予以配合，承储单位出现不符合相关规定的行为，由粮食行政管理部门对有关责任人提出警告，并发出整改限期整改。经整改仍不合格或拒不整改的，属承储单位的，依法依规对相关责任人进行处分;属代储单位的，追究监管单位和代储单位负责人责任，直至取消代储资格;情节严重的，依据相关法规予以处罚。
（九）第九章 附则规定，自印发之日施行。
3、 施行日期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有效期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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